
薛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部门职责边界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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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职业教育部分工作

区教育和体育局：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、综合协调、

宏观管理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职业教育中的技工教育工作。

2．校外培训机构治理

区教育和体育局：负责做好培训内容、培训班次、招生对象、

教师资格及培训行为的监管工作，牵头组织校外培训市场执法。

区民政局：负责做好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校外培训机构

日常监管和执法工作。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做好相关校外培训机构收费、广告

宣传、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监管工作。负责做好校外培训机构

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。配合做好已登记的校外培训机构超出经营

范围开展培训活动行为的日常监管和执法工作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做好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

未经批准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培训的监管工作。

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：负责校外培训机构的审批工作。

薛城公安分局：负责做好校外培训机构的安全监管工作，在

职责范围内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做好线上教育监管工作。

区应急管理局：监督指导校外培训机构的消防工作。

区消防救援大队：在职责范围内，依法做好校外培训机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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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工作。

区卫生健康局：负责做好校外培训机构的卫生监管（采光、

照明监测）工作。

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化和旅游局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教育

行政部门做好线上教育监管工作。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（区城市管理局）：负责对校外培训机构

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，依法进行查处。

3．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整治

区教育和体育局：负责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整治工作的统

筹协调。

区自然资源局：做好全区居住区幼儿园用地监管和保障工作。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配合自然资源部门对未按规划条件建

设不到位问题的整治工作。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（区城市管理局）：负责对未取得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

幼儿园的行为，以及对擅自改变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配套幼儿

园使用性质的行为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并给予行政处罚。

区委编办：负责符合条件的公办居住区配套幼儿园的机构设

立及教职工人员控制总量的核定工作。

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：负责居住区民办配套幼儿园设立审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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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区发展和改革局：对居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、普惠性民办幼

儿园和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进行价格监管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整治过程中资金的支持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对纳入编制管理的公办居住

区配套幼儿园根据人员控制总量的核定及时补充招聘幼儿教师，

依法保障教职工工资及待遇。

4．外国人来我区工作政策和来华工作许可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会同区科学技术局（区外国专家

局）制定 B 类和 C 类外国人来我区工作政策，外国人员（C 类）

来薛工作，继续使用现有的“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”申请，

由区科学技术局向区人社局开放 C 类人员系统密钥，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网上预审，预审通过后，C 类人员向窗口提

交书面申请材料，区人社局依据规定在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
区科学技术局：负责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 A 类

外国人来我区工作政策。负责 A 类和 B 类外国人来我区工作许

可的组织实施。

5．部分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管理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工作。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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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评审、考核认定、考试政策规定并组织实

施。负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的管理工作，负责部分高

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工作。

区财政局：按照有关规定承担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报名

审核工作、证书发放、补办证书工作。

区卫生健康局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执行国家卫生健康专业技

术人员资格标准。

6．解决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

区教育和体育局：做好地方国有企业举办的职业学校、成人

初等中等教育学校、幼儿园退休教师身份审核认定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经费测算和筹集，补贴资金的确认、拨付、

监管工作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做好地方国有企业举办的技工院

校退休教师身份审核认定。社保经办机构做好国有企业职教幼教

退休教师统筹范围内相关待遇的核定及发放。

7．住房保障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家庭

住房保障工作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按规定从预算中统筹安排并及时拨付住房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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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资金。

区民政局：负责做好住房保障对象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做好住房保障对象社会保险

和就业登记审核工作。

区税务局：配合做好住房保障对象收入审核工作。

8．公务员录用考试、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

区委组织部（区公务员局）：负责组织全区公务员录用和公

开选调等工作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协助区委组织部（区公务员局）

发布有关招考公告等考试信息。做好网上报名系统的运行、维护、

管理与安全防护，组织报名确认缴费、报名期间技术类问题的咨

询答复工作，整理、汇总、保管、分析报名信息。传递、交接、

保管笔试题本，组织笔试考试工作，合成考生个人信息与考试成

绩。做好面试题本考前保管、交接及考后回收等工作。按照规定

权限对笔试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处理，做好相应的考试基

础建设工作。

9．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治欠保支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，

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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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配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，做

好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治欠保支相关工作。负责加强工

程建设项目管理，规范工程建设市场秩序，督促企业落实劳务用

工实名制管理等制度规定。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工资保证金管

理办法，负责因挂靠承包、违法分包、转包、拖欠工程款等造成

的欠薪案件的查处和督办。

10．职业卫生监管

区卫生健康局：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、专项调查、职业健康

风险评估和职业人群健康管理工作。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依据职业病诊断结果，做好职业

病人的社会保障工作。

区民政局：将符合条件的尘肺病等职业病病人家庭及时纳入

最低生活保障范围，对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

系的，以及对遇突发性、紧迫性、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的职业病

病人，按规定给予救助。

区医疗保障局：对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

系，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职业病病人提供医疗救助。

区总工会：依法参与职业危害事故调查处理，反映劳动者职

业健康方面的诉求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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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．房地产经纪活动监管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

人员的经纪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。

薛城公安分局：负责来华留学生停居留管理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

经纪人员遵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

依法查处有关违法行为。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

员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有关违法行为的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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